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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是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全文，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建平

董事長

中國 •北京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建平、朱潤洲先生、歐
小武先生及蔣濤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吉龍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邱冠周先生、余勁松先生及陳遠秀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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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601600 股票簡稱：中國鋁業 公告編號：臨 2022-029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責任。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 2022年5月24日召開第七屆
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會議應到監事5人，實到監事4人，有效表決人數
5人。公司監事岳旭光先生因其他事務未能出席本次會議，其已書面委
託徐淑香女士代為出席會議，並按其已表示的意願進行表決。會議由公
司監事會主席葉國華先生主持。本次會議的召集、召開和表決程序符合《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簡稱「《公司章程》」）的規定。經與會監事共同審議，會議審議通過以下
2項議案：

一 . 審議通過了關於調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
項的議案

經審議，監事會認為：鑒於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首次授
予的激勵對象名單中，公司原高級管理人員王軍先生已不具備激勵
資格（有關事項詳見公司於2022年3月23日披露的《中國鋁業股份有
限公司關於更換財務總監、董事會秘書的公告》（公告編號：臨 2022-

016））；另有248名激勵對象因崗位調整、調出公司、個人自願放棄認
購等原因不再納入激勵對象範圍，因此，根據激勵計劃的有關規定
和公司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
及2022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的授權，董事會對股權激勵計劃激
勵對象人數及授予權益數量進行調整。

本次激勵計劃擬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總量不變，仍為 14,100萬股；首
次授予的激勵對象由 1,192名調整為 943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數量由13,100萬股調整為 11,343.82萬股；預留權益數量由1,000萬股調
整為2,756.18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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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調整內容外，本次實施的激勵計劃其他內容與公司2022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及2022年第一次H

股類別股東會審議通過的激勵計劃一致。

表決結果：有權表決票數5票，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 . 審議通過了關於向激勵對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議案

經審議，監事會認為：公司首次獲授限制性股票的943名激勵對象均
符合公司 202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
會及2022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審議通過的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勵計劃及其摘要對激勵對象的規定，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權激
勵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八條所述不得成為激勵對
象的情形。

公司本次授予的激勵對象具備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規定的任職資格，不存在最近 12個月內被證券交易所認定為
不適當人選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
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的情形；不存在最近 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
行為被中國證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或者採取市場禁入措施
的情形；不存在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高級管
理人員的情形；不存在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
權激勵的情形，符合《管理辦法》規定的激勵對象條件，符合激勵計
劃規定的激勵對象範圍，其作為公司本次激勵計劃激勵對象的主體
資格合法、有效，激勵對象獲授權益的條件已成就。

監事會同意以 2022年5月25日為首次授予日，以人民幣 3.08元╱股的
授予價格向943名激勵對象授予11,343.82萬股限制性股票。

表決結果：有權表決票數5票，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22年5月25日

備查文件：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決議


